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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因應高等教育

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訂定本
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指學校

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及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

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擬訂約聘僱計畫經市府核

定有案，列入學校年度預算員額進用之約聘僱人員以

外，以校務發展基金自籌經費支出之編制外人員。 
前項所稱校務發展基金自籌經費，指臺北市市立大學

校院校務發展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所定收入。 

三、學校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應本公
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 

四、教學人員遴聘之規定如下： 

（一）遴聘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大學聘任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規定。但聘任年齡不受已屆

應即退休年齡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規定之限

制。 
（二）聘任程序：依學校教師聘任之規定。 

（三）送審及升等：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

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教師證書；符合升等條件
者，並得比照辦理升等審查。 

（四）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

聘，每次均為二年。聘期超過一年以上者，應比照
專任教師辦理評鑑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五）授課時數：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為原則。 

（六）差假、報酬標準及福利：由學校自行訂定相關規
定。 

（七）離職儲金：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

辦法之規定。 



（八）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五、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及升等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

之規定。但聘任 
年齡不受已屆應即退休年齡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規定之限制。 

研究人員之聘任程序、聘期、差假、報酬標準、福
利、離職儲金、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等，比照教學人

員之規定。 

六、工作人員遴聘之規定如下： 

（一）遴聘資格、考核、報酬標準，由學校自行訂定，惟

工作人員之進用，應以公開甄選為原則。 

（二）聘期、差假、工作時數及福利等：由學校依勞動基
準法自行訂定。 

（三）退休金，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 

（四）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其他未規定者，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七、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之權利義務事項，應

納入與學校之契約中明定。 
八、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學校應依新聘教師

之程序重新審查。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

時，亦應依新聘研究人員之程序重新審查。 
九、教學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後相關年資之採計如

下： 

（一）升等：教學人員資格經學校送教育部審查通過發給
教師證書者，經原服務學校證明之服務年資，得比

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二）敘薪：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教學人員年資經
原服務學校證明且服務成績優良者，該服務年資得

予採計提敘薪級。 

（三）退休撫卹：教學人員之服務年資不得採計為退休撫
卹年資。 

十、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後，其經原服務學

校證明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



計算辦理升等；其敘薪及退休撫卹之年資採計方式，
比照教學人員之規定。 

 

 


